
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甬鄞市监处罚〔2024〕 451号

当事人：宁波森施尼家具有限公司；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212MA2GU6Y44T;

住所：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环球城8幢13号3010室；

法定代表人：柯泽祥；

公民身份号码：3506**19**02**4013。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

2022 年10 月 20 日，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环球城8幢

13 号 3010 室业主董某某在环球城小区物业办公室向本局执

法人员反映当事人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其所有的“宁

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环球城8幢13号 3010 室”的不动产权

场所作为该公司登记的住所，并提交声明等材料。10 月 28

日，本局将当事人申请设立登记时提交的涉案房产证信息向

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鄞州分局进行了发函查询，2023 年

3月 1 日收到的回函显示，房产证编号为甬房权证鄞州区字

第 201542250 号，登记的房屋坐落为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

环球城8幢13 号 3010 室，房屋所有权人为周明芳的房产证

信息与该局存档的房产信息不符，为虚假的房产资料。当事

人的行为涉嫌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

行为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
第十七条的规定，2023年3月1日经本局负责人批准后立案

。



调查。

2023年3月 21日， 本局依法对当事人的住所进行了撤

销登记(文号：甬鄞市监撤登字〔2023〕 32 号)

执法人员查询浙江省全程电子化登记平台发现：当事人

2019年10月 10 日向本局申请设立登记时法定代表人柯泽祥

预留联系电话号码178****8770。2023 年3月7 日，本局

执法人员拨打该号码联系法定代表人柯泽祥，对方拒接。3 

月27 日再次拨打该号码，仍无法接通。

。

2023年4月27 日，本局向柯泽祥的身份证地址寄送《询

问通知书》, 要求当事人5月12日前，来本局配合调查接受

询问。该邮件因收件人不在收件地址且无法联系而被退回。

至期满，当事人未前来接受调查。

同时，执法人员核对发现当事人提交的涉案房产证上房

屋所有权人并非回函的周明芳，而是周明芬。为确保证据链

完整，本局再次向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鄞州分局进行了

发函查询。2023年6月 8日收到的回函显示，房产证编号为

甬房权证鄞州区字第 201542250 号，登记的房屋坐落为宁波

市鄞州区首南街道环球城8幢13 号 3010 室，房屋所有权人

为周明芬的房产证信息与该局存档的房产信息不符，为虚假

的房产资料。

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经查，当事人系有限责任公司，于 2019年10 月10 日

注册成立。申请设立登记时，向登记机关提交的“宁波市鄞

州区首南街道环球城8幢13 号 3010 室”的房产证信息与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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